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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前立法委員林惠官，堅卓端毅，朗潤恂達。少歲困頓，勤奮自持，卒業國立

臺北科技大學。曾任臺灣鐵路工會暨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理事長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與

國際自由工聯世界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，關懷受薪階級福祉，亟力爭取勞工權益；促進

勞基法實行運作，推動全國週休二日制，折衝籌策，匡時導民；竭智殫謀，精誠無間。

尤以膺任第五、六屆立法委員，潛心勞資法令審議，監督勞退保基金績效，讜言建白，

暢申民意；改善原鄉聯外交通，擴增離島多元就業名額，計深識廣，澤惠枌榆。嗣應聘

馬祖酒廠董事長，強化優質經營理念，布建酒類行銷通路；加速擴廠釀製產能，提升工

安福利措施，慮周行果，源清流潔；遠蹠高掌，新造有成。詎意鴻猷方展，迺以盛年驟

逝，軫悼曷極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彰勤藎，而表遺徽。

總統 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 吳敦義

*  編者按：林惠官先生生於民國46年10月17日，卒於民國98年8月26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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